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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2011 年 3 月 28 日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跟進行動 

 

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注資建議 

 

  於標題所示的會議上，委員會要求政府就有委員建議

設立自然保育基金一事，提供其觀點。現詳列如下: 

 

2. 政府致力自然保育的工作。現時，本港約四成的土地均已劃

為郊野公園並受法定保護，而且內有各種動植物品種。這覆蓋範圍相

比很多外國地方的情況，毫不遜色。 

 

3. 在繼續推行自然保育的工作時，我們特別留意需保護具高生

態價值的私人土地。我們現行的自然保育政策尊重土地擁有人的產

權。2004 年，政府推出新自然保育政策。政策的其中一個目的，是

透過為土地擁有人提供經濟誘因，保育具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。為

達到這政策目標，我們採用了一個由知名的生態學學者和主要環保／ 

關注團體代表組成的專家小組所制訂的計分制，選定了 12 個須優先

加強保育的私人地點 (優先保育地點)。為保育這 12 個優先保育地

點，我們推出了管理協議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。 

 

4. 在管理協議計劃下，非牟利機構可與土地擁有人訂立管理協

議，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提供資助，以供在 12 個優先保育地點中

的私人土地上進行保育工作。計劃自 2005 年推出以來，共有三項分

別於塱原及鳳園進行的計劃。到目前為止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共批

出 2 100 萬元撥款以支持該些項目。從自然保育角度而言，有關計

劃取得令人鼓舞的成績。有關項目保護了上述地點的自然環境，而該

地點的物種的品種及數目均有所增加。例如，自計劃推出以來，塱原

及鳳園的雀鳥和蝴蝶品種，均分別增加了 20%。此外，項目動員當地

村民參與管理相關地點，以及推行多項公眾教育和義工計劃，加深公

眾對自然保育的認識。事實上，於 2011 年 3 月 28 日的會議上所討論

的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注資的建議，正正希望可繼續資助如管理協

議計劃一類值得資助的項目。 

 

5. 至於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，則容許項目倡議者在優先保育地

點當中生態較不易受破壞的地方進行有限度發展，但倡議者須承諾長

期保育和管理該地點其餘生態價值較高的地方。我們期望透過公私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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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別合作計劃，容許這些具高生態價值的私人地方有限度發展，並為

土地擁有人提供經濟誘因，以在顧及發展需要之餘，亦達到自然保育

的目標。現時，我們正推進兩項位於沙羅洞及豐樂圍的公私營界別合

作計劃。 

 

6. 就建議政府成立自然保育基金以向被列作保育地點的

土地業權人作出賠償，我們認為必須謹慎地使用公帑，並且須審

慎考慮有關建議是否可行。在現階段，我們會積極推行新自然保

育政策下的管理協議計劃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，及繼續監察具保育

價值土地的情況，加強公眾教育和推動自然保育工作。 
 

  

環境保護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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